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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十四五”全国危险废物规

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工作方案》有关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公开的规定，现将我公司

2025 年固体废物有关信息发布如下：

概况

2025 年度，贵州诺客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以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为原则，落实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等各项

管理制度，工业、农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工业、农业固体废物，工业危险废物和医疗

废物基本得到安全处置；

一、危险废物经营情况

我公司严格按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及相关法律法规从事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编

号：GZ52145、5203040002，危险废物经营规模 58000 吨/年、医疗废物 800 吨/年，危

险废物经营类别：29 大类 403 小类危险废物、医疗废物经营类别：2小类医疗废物；经

营方式：收集、贮存、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许可证有效期：2022 年 3 月 15 日至

2027 年 3 月 14 日、2022 年 5 月 7 日至 2027 年 5月 7 日。并于 2024 年 4月 23 日向贵

州省生态环境厅取得不限物料来源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编号：5203040011，危险废

物许可证有效期：2022 年 3 月 15 日至 2027 年 3 月 14 日。

2025 年我公司危险废物经营情况如下：

名称 危险特

性

来源 2025 年接收

量（吨）

2025 年处置

量（吨）

处置方式 截至2026年1月1

日贮存量（吨）

危险

废物

T/C/In

/I /R

客户 41049.85822

3

40340.12203

5

C1-水泥窑

协同处置

1985.691753

医疗

废物

T/C/I

/R

客户 49.4725 58.79826 Y16-医疗

废物其他

处置方式

0

二、新产生危险废物情况

2025 年我公司新产生危险废物 301.24463 吨，自行处置 53.08463 吨，委托处置

248.16 吨，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危险特

性

来源 2025 年产

生量（吨）

2025 年

处置量

（吨）

处置方式 截至 2026年 1月 1

日贮存量（吨）



实验

废液

T/C/I/

R

实验

室

0.57048 0.57048 C1-水泥窑协

同处置

0

沾染

物

T/C/I/

R/In

生产

过程

300.62 300.62 D16-其他

（248.16）

C1-水泥窑协

同处置

（52.46）

0

废矿

物油

T,I 设备

检修

0.05415 0.05415 C1-水泥窑协

同处置

0

三、环境监测情况

我公司依据环评报告书、环评报告书批复、《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排污许可

证》以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水泥工业》（HJ 848-2017）和《水泥窑协同

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30485-2013）的要求制定环境监测方案，根据方案定

期对公司大气、地下水、噪声、土壤、环境空气进行环境监测，并依托播州西南水泥有

限公司对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进行在线监测；2025 年环境监测情况如

下：

2025年1月14日委托有资质的贵州江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第一季度环境监测，

监测结果合格。

2025年4月10日委托有资质的贵州江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第二季度环境监测，

监测结果合格。

2025年8月20日委托有资质的贵州江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第三季度环境监测，

监测结果合格。

2025 年 10 月 23 日委托有资质的贵州江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第四季度环境监

测，监测结果合格。

并在收到监测报告 5 个工作日内将监测数据公布在“全国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与共

享系统”。

四、应急演练

我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4日在遵义市生态环境局备案第一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备案编号：520300-2021-952-L），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在遵义市生态环境局备

案第二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编号：520300-2022-266-L），因预案已备

案三年，需重新修编备案，于 2025 年 8 月 11 日在遵义市生态环境局备案《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备案编号：520300-2025-328-M），并定期按照预案内容组织应急演练。

2025 年应急演练情况如下：

2025 年 5 月 22 日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遵义营运管理中心、遵义市生态环境

局播州分局、我公司等单位在 G56 杭瑞高速鸭溪收费站联合开展“2025 年高速公路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演练”。演练内容为：G56 杭瑞高速遵毕段（鸭溪收费站出口广场），

一辆厢式危废运输车辆发生追尾交通事故，导致废弃机油泄露，扩散至路面，存在环境

污染隐患。演练目的：进一步加强我公司参与周边发生突发环境事件中产生的危险废物

收集、运输、处置能力。

五、污染防治措施

5.1 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所有危险废物储存库房、处置车间均采用全封闭设计，保持负压，车间内废气通过

收集装置收集后送入窑内高温段和协同处置废物后的焚烧烟气共同经“SNCR 脱硝+布袋

除尘”措施处理后，经 105m 高烟囱达标排放；水泥窑停窑时储存库房、处置车间内废

气通过废气收集装置收集后经“等离子+UV 光解+活性炭吸附装置”废气处置系统过滤后

达标排放；

5.2 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1） 公司生活污水依托播州西南水泥厂现有污水处理设施，全部回用，不外排。

2） 处置车间、储存库、洗车间室内均设置收集沟和收集池，收集后的废水经潜

水泵直接或抽到废水储存桶转运到半固态或液态废物处置系统，泵送至水泥窑内进行焚

烧处置，不外排。

3） 厂房周边设置雨水收集沟，收集前 15 分钟的雨水，并送至初期雨水收集池，

雨水收集池进口设有阀门，15 分钟以后关闭阀门，雨水可切换溢流排入播州西南厂区雨

水管内，收集后的雨水经潜水泵抽到液态处置车间 1#无机罐中，泵送至水泥窑内进行焚

烧处置，不外排。公司在消防泵房北侧设置 1座事故水池。泄漏、火灾或回转窑故障情

况下产生的各类事故废水暂存在事故水池内，收集后的事故废水经潜水泵抽到液态处置

车间 1#无机罐中，泵送至水泥窑内进行焚烧处置，不外排。

4） 实验室废水按酸碱性分别存入废液桶中，废液桶放入废液暂存槽内，收集满

后，由车辆转运到半固态或液态废物处置系统，泵送至水泥窑内进行焚烧处置，不外排。

5.3 固废污染防治措施

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办公过程中产生的生活垃圾、废气活性炭应急处理系统

产生的废活性炭、设备检修保养过程中产生的废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劳保、实验过



程中产生的实验室废物。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由安环部统一处理；废活性炭、废油、废

劳保、实验室废液集中收集后送至固态及半固态废物处置系统入水泥窑内焚烧处置。

5.4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生产设备在密闭的厂房中，设置隔声罩，根据厂界噪声的检测结果，厂界噪声满足

标准要求。

5.5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危废储存库、处置车间、事故水池及初期雨水收集池按国家相关标准要求设计并建

设，车间地面基础层均采用多层防渗措施，从上至下依次为：环氧砂浆面层+抗渗混凝

土+HDPE 膜。基础防渗系数达到 10
-11
cm/S，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 )中对基础层的防渗要求；四周设计有积液槽，液态废物处置车间罐体

周围设置围堰；储存、转运、处置过程中产生的遗撒废物清洗废水、泄露废物等会通过

积液槽收集，经潜水泵直接或抽到废水储存桶转运到半固态或液态废物处置系统，泵送

至水泥窑内进行焚烧处置。

六、总结

我公司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危险废物规

范化管理指标体系》及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十四五”全国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

估工作方案》的要求，所有危险废物均按要求合规收集、贮存、处置，定期进行自行监

测，台账记录齐全，无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事件发生。


